
2025年农业防灾减灾资金(农作物重大
病虫害防控)实施方案

为有效监测和防控暴发性、迁飞性和流行性重大病虫害，减

少重大病虫危害损失，中央下达我区 2025年农业防灾减灾资金

(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支持一类农作物病虫鼠害、区域性重

大病虫以及新发现可能给农业生产带来重大损失的病虫鼠害、农

业植物疫情防控工作，实现“虫口夺粮”。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农

牧厅、水利厅、财政厅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农业防灾减灾和

水利救灾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内农牧计财发〔2025〕

102号）要求，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和“科学植保、公共植

保、绿色植保”的理念，实行“政府主导、属地管理、联防联控”

的工作机制。突出重大病虫重点发生区域、防控关键环节，强化

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推进，全面提升农作物科学防病

治虫水平，有效预防控制病虫疫情发生、蔓延危害，保障农业生

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生态环境安全。

二、主要目标

重点支持玉米螟、草地螟、粘虫、红蜘蛛及农区蝗虫等重大

病虫害的防控工作。项目实施区绿色防控覆盖率 55%以上，统防

统治覆盖率达 50%以上，全区完成重大病虫害防控面积 281万亩

以上，有效遏制重大病虫暴发流行成灾。



三、实施范围和主要工作内容

（一）实施范围

按照各盟市 2024年重大病虫实际防控面积，结合今年重大

病虫害发生趋势会商结果，聚焦玉米主产区和蝗虫发生区，兼顾

其他暴发性、流行性病虫害，安排在全区 12个盟市实施，具体

实施和补贴范围由盟市自行确定。

（二）实施内容

补助对象为重大病虫害发生区盟市及重点旗县基层农技服

务机构和专业化防治组织等。补助资金主要用于防控所需要的药

剂、药械等以及应用生物防治、综合防治、生态控制等绿色防控

技术，专业化统防统治，病虫疫情监测设备维护费、检疫处理、

技术指导培训费、监测预警、灾情调查服务补助等。按照《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虫口夺粮”保丰收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

支持开展玉米重大病虫、农区蝗虫为主的生物防治工作。

补助方式可物化补助，也可采取资金补助。采取物化方式补

助的，非应急状态时，农牧部门、财政部门要按要求做好统一招

标采购工作，认真核实防治任务和相关服务协议，做好应急储备

工作。病虫害突发时，要切合实际做好应急物资的保障工作，确

保补助资金发挥导向和激励作用。

防灾减灾资金不得用于基本支出、修建楼堂馆所、各种工资

奖金津贴和福利开支、偿还债务和垫资、弥补预算支出缺口等与

农业防灾救灾无关的支出。

四、相关要求



一是各地要及时下达补助经费，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资金使用

监督和绩效目标管理，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确保财政

资金安全有效，全面完成年度绩效目标任务。二是各盟市要按照

有关规定加强资金使用和项目管理，督促检查资金使用情况和项

目实施进度，在农作物病虫疫情监测与防治的关键时期确保各项

措施落实到位，保证完成目标任务。自治区将对工作执行情况实

行月调度。各盟市农牧局每月 25日前向自治区农牧厅上报本盟

市及所辖旗县区资金使用进度，10 月底前支出全部资金，年底

上报项目资金实施总结和绩效自评报告。

附件：2025年农业防灾减灾资金(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

任务目标表



附件

2025年农业防灾减灾资金
(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任务目标表

盟市
农作物重大
病虫防治
（万亩）

玉米重大病虫
生物防治
（万亩次）

蝗虫生物防治
（万亩次）

呼伦贝尔市 28.8 1 1

兴安盟 12.8 9.5 2.5

通辽市 25.4 5 3.5

赤峰市 31.5 2 15

锡林郭勒盟 36.2 17

乌兰察布市 29.8 0.5 12

呼和浩特市 17 0.5 16

包头市 31.8 0.5 5

鄂尔多斯市 30.3 0.5 3

巴彦淖尔市 31.2 0.5 11

乌海市 2.5 0 0

阿拉善盟 3.7 0 0

合计 281 20 86


